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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口县杨赓笙旧居保护管理用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口县文化广播影视局：

你单位报送的《湖口县杨赓笙旧居保护管理用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批复意见及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批复意见。本项目属于休闲旅游建设项目，属于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订版）鼓励类中第三十四项“旅游业”中第二条“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森林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民族风情旅游及其他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服务”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项目选址可行，总平面布置合理，环保措施可行，项目建设可行”的环评结论，在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要求的前提下，我局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2、项目基本情况。湖口杨赓笙旧居位于江西省湖口县城双钟镇石钟山风景区南侧山脚下，是第六批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项目湖口县杨赓笙旧居保护管理用房工程项目，依托杨赓笙旧居建设新增保护管理用房用于辅助杨赓笙展览馆并向观众提供服务。项目占地面积242平方米，总投资42万元。
二、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施工期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建筑扬尘、建筑噪声、建筑垃圾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节约用地，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进行建设，文明施工，采取有力措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项目选址涉及风景名胜区，建设过程应保持原平面格局及形制，保证文物建筑结构体系的完整性及原真性。达到完整保留历史信息和地域建筑文化特色的目的。

    （二）营运期的污染防治
1、项目废水主要为游客和工作人员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山地育林，不外排。
2、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做到日产日清。

三、其他环保要求
1、项目变更要求。此批复仅限于《报告表》中规定的内容，项目性质、地点、规模不得擅自改变。项目性质发生改变应重新申请办理环保手续。

2、日常环保监管。由县环境监察大队对项目实施环境保护“三同时”情况进行环境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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